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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京卫医〔2025〕110 号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市中医药局，

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北京医师协会、北京健康管理协会、北京

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和《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

理暂行办法》，为做好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我委制定了

《北京市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盖章 gz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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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

为加强执业医师的管理，做好北京市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

核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和《北京市医师定期考

核管理暂行办法》（京卫医字〔2010〕85 号），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工作方案。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周期自 2024 年至 2026 年。

一、组织管理

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负责全市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

组织指导、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并聘请相关专业、管理专家组

建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督导组，对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

监督、指导。

市、区两级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负责各自登记注册医疗卫生

机构和相应级别的预防机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

管理，负责医师定期考核中医疗卫生机构的认定及考核机构的审

批。

二、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管理

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报、审核、审批。

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做好本单位医师的职业

道德、工作成绩的考核工作，并组织医师到市、区两级考核办公

室指定的考核机构参加业务水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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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的申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医疗卫生机构，可向市、区两级医师定

期考核办公室申报考核机构：

1.设有 100 张以上床位的医疗机构；

2.医师人数在 50 人以上的预防、保健机构；

3.具有健全组织机构的医疗卫生行业、学术组织。

各医疗卫生机构应成立本单位的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组织，负

责拟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制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对

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考核结果的评定，保证医师

定期考核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二）考核机构的审核和委托

市、区两级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按照考核机构条件，分别对

拟承担医师定期考核任务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进行审核并委

托。

市、区两级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应当为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

的医疗卫生机构，指定考核机构负责其业务水平测评。

对于非考核机构的医疗卫生机构，各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

负责将其从事健康体检、医疗美容工作的医师分别指派到北京健

康管理协会、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进行业务水平测评。

北京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负责全市中医医师业务水平测评

的指导和培训。

三、医师定期考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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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应严格按照考核要求，依程序完成。

（一）2026 年度的医师定期考核事宜，由医师所在的医疗

卫生机构最迟于定期考核前 30 日内通知需要接受定期考核的医

师参加考核。

（二）注册在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且在医疗卫生机构相应

岗位执业的医师均需参加 2026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

（三）医疗卫生机构应按要求对注册在本机构的医师（含多

点执业、多机构备案医师）进行职业道德评定和工作成绩考核，

并将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评定意见上报“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

统”。

（四）考核机构对注册在本机构的医师及对委托的非考核机

构的医师进行业务水平测评，并将测试结论上报“医师定期考核

管理系统”。

（五）在京多机构执业的医师（含持有外省市医师执业证的

医师）需在在京所有执业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医师定期考

核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考核，同时需在在京主要执业机构参加

业务水平测评。

（六）注册多个执业范围的医师在选择考核专业时，可在其

注册的多个执业范围内任选一个专业（西学中医师除外）。

（七）在 2026 年度定期考核期间办理变更执业机构及首次

注册医师，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手续的医师，在已完成申请报名手

续的执业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定期考核；未完成网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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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手续的医师，应参加2027年上半年的再次考核。

四、考核内容与时间安排

医师定期考核内容包括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和业务水平测评

三部分内容，且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核工作。具体安排见附

件 1、附件 2。

五、考核标准

（一）合格：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考核内容

均达到合格线。

（二）不合格：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考核中

有一项及以上未达到合格线。

2026 年度业务水平考核除藏医、蒙医专业外，其它各专业

均为网上考核。网上考核次数最多 3 次，3 次考核未能通过即视

为 2026 年度业务水平考核不合格。

（三）未参加医师定期考核：

1.医师个人报名后，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中

其中一项未参加考核。

2.医师个人未报名参加医师定期考核。

六、简易程序条件

对于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医师，在本年度可以采用简易程序

的方式进行业务水平测评：

（一）院士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医师；

（二）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满 60 岁仍从事医师执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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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注册医师；

（三）2024 年-2026 年内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的医师；

（四）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和市级老中医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承担市级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

任务的老中医专家；

（五）2024 年-2026 年内参加援外、援藏、援疆、援蒙等政

府选派支援外省市工作满三个月的医师；

（六）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为主任

医师的医师；

（七）2024 年-2026 年按相关规定通过住院医师/专科医师

培训考试考核或通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或评审

的医师（上传合格证书）。

七、其他相关事项

（一）考核结果处理

医师定期考核结果的处理应按照《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

暂行办法》（京卫医字〔2010〕85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考核机

构要将考核结果准确无误录入“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

2026 年考核结果统计工作应于 2026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

并于 2026 年 10 月 15 日前将考核结果数据植入医师电子化注册

信息系统；2027 年再次考核结果统计工作应于 2027 年 7 月 22

日前完成，并于 2027 年 8 月 1 日前将考核结果数据植入医师电

子化注册信息系统，作为医师电子注册管理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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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次考核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四十二条和《北京市医师

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 2026 年度考核不合

格的医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 3 个月至

6 个月，并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相关专业培训；

暂停执业活动期满，由考核机构再次进行考核。

（三）加强考核管理工作

市、区两级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和各考核机构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和《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

坚持客观、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医师定

期考核工作，要加强对机构医师信息录入、完善、更新的管理，

个人报名及机构审核均报送承诺书,以保证系统数据的准确性。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登陆“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

对本机构医师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对涉及调离、退休等

离岗人员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并对“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进

行维护，确保该系统的信息全面、准确。

附件：1.2026 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时间安排

2.2026 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报考专业

3.北京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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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 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时间安排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2026.3.16 考核系统启动

2026.3.18-3.31 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对执业机构和考

核机构进行审核确认，各区医师定期考核办

公室委托分配辖区内不符合考核条件医疗

机构的医师到符合条件的考核机构进行业

务水平测评工作

2026.4.1-4.30 医师个人网上报名

2026.5.1-5.24 执业机构对医师个人报名情况进行审核

2026.5.25-6.26 执业机构对医师进行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

考核

2026.6.27-6.30 执业机构对医师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考核

结果进行确认

2026.7.1-7.31 业务水平测评

2026.8.1-8.9 各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及各考核机构对

考核数据进行核对确认

2026.8.10 考核通道关闭

2026.8.31 前 市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将医师定期考核数

据植入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

医师定期考核再次考核工作

2027.3.15 考核系统启动

2027.3.16-3.31 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对执业机构和考

核机构进行审核确认，各区医师定期考核办

公室委托分配辖区内不符合考核条件医疗

机构的医师到符合条件的考核机构进行业

务水平测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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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4.1-4.30 医师个人网上报名

2027.5.1-5.16 执业机构对医师个人报名情况进行审核

2027.5.17-5.23 执业机构对医师进行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

考核。

2027.5.24-5.31 执业机构对医师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考核

结果进行确认

2027.6.1-6.30 业务水平测评

2027.7.1-7.15 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及各考核机构对

考核数据进行核对确认

2027.7.16 考核通道关闭

2027.8.1 前 市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将医师定期考核数

据转交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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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 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报考专业

执业类别 诊疗科目 执业范围 报考专业

内科 内科专业

内科专业

呼吸内科专业

消化内科专业

神经内科专业

心血管内科专业

血液内科专业

肾病学专业

内分泌专业

免疫学专业

老年病专业

感染专业

外科 外科专业

外科专业

普通外科专业

神经外科专业

骨科专业

泌尿外科专业

胸外科专业

心脏大血管外科专业

血管外科专业

烧伤科专业

整形外科专业

麻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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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 妇产科专业 妇产科专业

儿科 儿科专业
儿内科专业

儿外科专业

眼科
眼耳鼻咽喉科专业

眼科专业

耳鼻咽喉科 耳鼻咽喉科专业

皮肤科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精神科 精神卫生专业 精神卫生专业

急诊医学科 急救医学专业 急救医学专业

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专业 康复医学专业

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专业 重症医学专业

医学检验科
医学检验、病理专业

医学检验专业

病理科 医学病理专业

医学影像科
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

业

放射诊断专业

核医学专业

放射治疗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

介入放射学专业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

预防保健
公共卫生类别专业

防病专业

卫生专业

口腔 口腔科 口腔专业 口腔专业

中医 中医科

中医专业 中医专业

中医（专长）

内服方药

外治技术

其他

藏医专业 藏医专业

蒙医专业 蒙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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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医

全科医学科 全科医学科专业 全科医学专业

西学中 中医专业

内科

外科

妇产科专业

儿科专业

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

执业类别 诊疗科目 执业范围 报考专业

临床

医疗美容科

外科专业 美容外科专业

皮肤病与性病专业 美容皮肤科专业

口腔 口腔专业 美容牙科专业

中医 中医专业 美容中医科

北京健康管理协会

执业类别 诊疗科目 执业范围 报考专业

临床
健康体检

内科专业 内科专业

外科专业 外科专业

妇产科专业 妇产科专业

眼耳鼻咽喉科专业
眼科专业

耳鼻咽喉科专业

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

业

放射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

口腔 口腔专业 口腔专业

注：

1、持有多执业范围的医师在其执业范围中任选一个专业报考（西学

中医师除外）。

2、须在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和北京健康管理协会考核的医师，

须由各区定期考核办公室办理委托手续。

3、其他（指除以上专业外与其执业范围一致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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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

市、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北京市 马 越 64097258

东城区 蔺 晴 64070218

西城区 王文海 83365336

朝阳区 苏克非 65569575

海淀区 唐 娜 88364502

丰台区
么鹏飞 83948969

张兆慧 83948961

石景山区 原 媛 68655103

门头沟区 赵 弈 69859427

房山区 李春英 89361592

通州区 杜海光 69547455-8107

顺义区 曹建鹏 89453152

大兴区 冯云彬 61211687

昌平区 闫如玉 69746225

平谷区 郭亚平 69986989

怀柔区
田 琪 89681547

王秉洁 69632260

密云区 齐 飞 69083062

延庆区 蔡梦琴 69104046

经开区 黄思佳 83508859

中医分会
金 玫

64007339
苗 艳

北京健康管理协会 叶 琳 52327828

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 吴文红 53968048



- 14 -

（此件公开发布）


		www.bjca.org.cn
	2025-12-30T09:56:12+0800
	BJ
	ePolicy4CloudEss




